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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中建通〔2026〕23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引导建筑业企业投身
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
若干激励措施》的通知

火炬开发区管委会、翠亨新区管委会、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（以下简
称“百千万工程”）工作部署，进一步鼓励建筑业企业积极投身“百
千万工程”，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引导建筑业企
业投身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的行动方案》《广东省“百
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办公室关于巩
固拓展建筑业企业结对帮扶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经研究，我

局制定了《关于引导建筑业企业投身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工程”
若干激励措施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6年 4月 14日



— 2 —

关于引导建筑业企业投身“百县千镇万村
高质量发展工程”若干激励措施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

发展工程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》，按照《广东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关于引导建筑业企业投身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

工程”的行动方案》以及《关于加快推动建筑业企业与乡镇结对

帮扶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以下激励措施。

一、鼓励建筑业企业开展政企结对

（一）具体内容

建筑业企业每与一个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镇街住房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建立结对关系的，给予中山市建设工程企业诚信分

加 5分。

（二）加分说明

1.加分由企业在“中山市建设工程诚信信息管理系统”提交申

请。申请时需提交建筑业企业与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镇街住

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签定的结对帮扶协议书。

2.企业与同一镇街建立结对关系的，只能申请加分 1次。

3.企业应于结对协议签定之日起 3个月内申请加分，逾期的

不予加分。

二、鼓励建筑业企业开展项目帮扶

（一）具体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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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建筑业企业对项目进行结对帮扶。结对帮扶项目纳入中

山市“百千万工程”结对帮扶项目库的，单个项目帮扶金额每 1万

元给予中山市建设工程企业诚信分加 0.3分，不足 1万元的按 1

万元算，单个项目加分 100分封顶。多个建筑业企业联合帮扶同

一项目的，诚信加分由参与企业协商分配。

（二）加分说明

1.加分由企业在“中山市建设工程诚信信息管理系统”提交申

请。

2.帮扶金额 100万以下项目或帮扶项目属于限额工程（工程

投资额在 100万元以下（含 100万元）或者建筑面积在 500平方

米以下（含 500平方米）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）的，

需提供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

的完工证明（或成果完成证明）。

3.帮扶项目属于限额以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，

需提供项目施工许可相关证明材料、项目竣工验收材料、镇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或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完工证明

（或成果完成证明）以及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项目造价审核报告。

4.帮扶金额 100万以上，且不属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的的需提供项目开工证明材料、项目竣工验收材料、镇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或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完工证明

（或成果完成证明）以及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项目造价审核报告。

（三）其他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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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入库流程

各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集建筑业企业项目帮扶情

况，于每月 25日前将帮扶情况（盖章版和可编辑版）报送市住

房城乡建设局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汇总梳理，形成市建筑业企业

帮扶项目库。

2.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镇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

的完工证明，须明确项目名称、帮扶金额、完工时间、联系人和

联系电话。

3.企业需在完工证明（或成果完成证明）出具 3个月内申请

诚信加分，逾期的不予加分。

三、打造“百千万工程”项目范例

（一）镇街按要求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报送市“百千万工程”

城乡建设专班，市“百千万工程”城乡建设专班汇总推荐参加省级

建筑业企业投身“百千万工程”项目范例的，每个推荐项目给予中

山市建设工程企业诚信分加 20分（无需企业申请）。

（二）帮扶项目入选省级建筑业企业投身“百千万工程”项目

范例的，每个项目给予中山市建设工程企业诚信分加 50分（无

需企业申请）。

（三）由多个建筑业企业联合帮扶打造一个示范项目的，诚

信加分分值由参与企业协商分配。

四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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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激励措施适用于纳入我市建设工程企业诚信管理的

施工、监理、设计、勘察、施工图审查和造价咨询企业。

（二）本激励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
（三）《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引导建筑业企业

投身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激励政策若干措施的通知》

（中建通〔2024〕1号）同步废止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6年 4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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